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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4年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 

評鑑計畫 

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訂定 

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修訂 

 

一、依據： 

(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條。 

(二)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辦法第7章。 

(三)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9年7月27日社家障字第1090701037號函。 

 

二、目的：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供多元日間照顧服務，針對障礙程

度尚未達到需要進機構安置的身心障礙者而辦理開設課程活動之服務型態。透

過生活自理、人際互動、休閒技藝等課程，再搭配社區、社會參與等活動，讓

身心障礙者能融入社區生活、擴展生活經驗，使其生活更加豐富、更有成就感，

進而提升自我價值。 

為瞭解本市所轄之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單位之服務成效，作為未來改進服

務計畫及修正之依據，提供身心障礙者妥適的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為統一執

行評鑑及後續評核單位續約之參考依據，特辦理此次評鑑。 

 

三、主辦單位：本局身心障礙者福利科。 

 

四、 評鑑期間及方式：自113年1月至114年12月31日止。爾後每二年辦理一次 

含書面審核及實地評鑑。 

 

五、評鑑組織： 

評鑑小組採任務編組方式，依評鑑項目及任務需求選取委員，委員共同負責

評鑑諮詢，並負責實地訪視等業務，惟因受評單位多，評鑑小組成員不以同一

組委員為限。委員組織及職掌： 

(一)組織： 

考量受評單位數量多，必要時得再聘請具實務經驗之各級主管機關、專家

學者、身心障礙福利團體、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等之工作人員及身心障礙者家屬

代表等共同參與。單位實地評鑑應依照服務使用者之特性與委員專長，安排各

類委員參加實地訪評，由3人分別就「服務管理」、「專業服務」、「服務成效」、

「創新服務及特色」等4類。實地訪評委員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且同一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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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以1人為限，以維評鑑之客觀公正。 

(二)職掌： 

1. 委員統籌規劃、協調及督導實地評鑑工作之進行。另負責單位自評資

料審核。 

2. 委員接受本局聘任後，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簡稱社家

署)108年12月6日社家障字第1080701916號函訂定之評鑑指標與原則至

受評單位進行實地訪評。 

六、預計辦理期程(113年及114年)： 

(一)5-6月：本實施計畫研擬及簽訂、函文至各單位評鑑事宜、本局局網公告。 

(二)6-7月：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單位自評，並函報本局備查。 

(三)8-10月：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單位進行實地評鑑、評鑑結果函文至各單

位。 

(四)10-11月：評鑑成績網路公告。 

(五) 隔年1-2月：乙等以下單位輔導改善，並實施複評。經重新招標後更換受

托單位者，不在此限。 

七、相關單位應配合事項： 

(一)社會局 

1.彙整、審核轄內受評單位自評報告相關資料電子檔。 

2.派員協助實地訪評委員就單位受評項目、平時受輔導及經營管理狀況提

供必要之資料與諮詢。 

3.依評鑑指標進行評分。 

4.協助辦理實地訪評委員交通接送及食宿安排事宜。 

(二)受評單位 

1.陳報自評報告相關資料電子檔，並於實地評鑑當日備妥紙本自評報告。 

2.依評鑑指標彙整相關工作紀錄接受核對、檢閱。 

3.必要時接受社會局委託，協助辦理實地訪評小組交通接送及食宿安排事

宜。 

 

八、實地評鑑方式及流程： 

(一)評鑑審查資料期間：113年審查112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114年審查

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 

(二)審核書面自評：由受評單位就評鑑項目進行自我評鑑，完成自評書面資料。 

(三)現場報告：由評鑑委員至受評單位進行，受評單位提供相關資料供委員查

閱並現場答覆業務處理情形，評鑑委員依評鑑指標評比。 

(四)其他：經評鑑諮詢小組決議評鑑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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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鑑流程表： 

 

時間 說明 

10分鐘 評鑑委員討論(評鑑流程說明) 

5分鐘 介紹評鑑委員及受評單位同仁 

15分鐘 參觀場地 

20分鐘 受評單位報告 

90分鐘 書面資料審核  

10分鐘 委員討論(含評分及建議事項書寫整理) 

20分鐘 綜合座談 

 

九、評鑑項目：區分為大項目，計17個評分子項(詳細內容請參閱評鑑指標，如

附件1)， 

(一)服務管理(7項)：20%。 

(二)專業服務(6項)：60%。 

(三)服務成效(2項)：15%。 

(四)創新服務及特色(2項)：5%。 

 

十、評鑑結果等第及續約方式 

(一)評鑑等第： 

1. 優等：評鑑分數90分以上者。 

2. 甲等：評鑑分數80分以上未達90分。 

3. 乙等：評鑑分數70分以上未達80分。 

4. 丙等：評鑑分數60分以上未達70分。 

5. 丁等：評鑑分數未達60分。 

(二)評鑑結果： 

1. 方案補助案件： 

(1)評鑑成績為甲等以上者，社家署規定本局自籌經費部分，113年至114年

本局以全額補助為原則。 

(2)評鑑成績為乙等者(含乙等)以下，113年本局補助自籌比率不超過20%為

原則，並於113年實施複評。113年複評之評鑑成績為甲等以上者，114

年本局全額補助自籌經費為原則，倘為乙等以下者，維持補助20%自籌

比率。 

2. 其他事項： 

(1) 續約時依原契約條件及固定服務費用辦理(惟實際金額仍以臺北市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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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議通過之預算為準)。 

(2) 續約評鑑成績納入未來單位招標、續約評鑑等參考依據。 

(3) 評鑑等第優等者，將予以公開表揚。 

 

十一、 經費：本案所需經費(出席費、雜支、交通費)依實際評鑑情形核實支應。 

十二、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亦同。 


